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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873][bookmark: _Toc32221][bookmark: _Toc760908196][bookmark: _Toc24566]（2025年版）
1.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业绩登记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四条：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负责建立和完善登记管理制度及网络登记系统，监督、检查和指导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省级质监机构）的登记工作。各省级质监机构负责本地区监理工程师登记的具体工作。其中，从业登记由监理企业注册地的省级质监机构负责，业绩登记由负责工程项目监督工作的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项目质监机构）负责。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759863855]在工程项目上从事监理工作的监理工程师应在进场后20个工作日内，向项目质监机构提交业绩登记表。
五、申报材料
监理工程师业绩登记表。
六、服务流程
受理：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直接到项目监督机构提交监理工程师业绩登记申请。→承办：项目监督负责人根据项目现场人员情况提出初审意见。→审查：项目监督机构分管处室负责人结合初审意见，对申请人业绩登记资格给予认可或不认可，决定审查结果。→确认：根据审查结果，在公路水运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系统后台网上确认或不通过。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换发、补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被许可人已获得其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为其换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在经营范围中加注新许可的事项。如果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放的，由原许可机关按照上述要求予以换发。第二十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需要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按照本章有关许可的规定办理。
2.《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十四章第一节（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1)从事道路客、货运输及客、货运站场类经营业务的许可证件有效期为4年。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611808316]《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损毁或遗失的、到期的。
五、申报材料
1.道路运输证申领登记表；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经办人身份证明；
4.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或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 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道路运输证》换发、补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十四章第三节第三项第一条：
1.《道路运输证》有效期为3年，到期换发，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年的车辆审验工作进行。
2.《道路运输证》污损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向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换发申请，发证机关应当收回旧证，按原证件编号换发新证。
3.《道路运输证》灭失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并在所在地报刊刊登遗失声明，无报刊的在运管机构网站刊登遗失声明，发证机关予以补办新证、重新编号，在业户档案及车辆管理档案中注销原证件号码，登记新的号码。
4.道路运输经营者因违法行为被暂时保存道路运输证》的，车籍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得为其补办新的道路运输证》。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697597683]《道路运输证》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损毁或遗失的。
五、申报材料
1.9cm×6.2cm车辆左前45度角彩色照片；
2.遗失声明
3.道路运输证补证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出租汽车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补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十四章第三节第三项第一条：
1.《道路运输证》有效期为3年，到期换发，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年的车辆审验工作进行。
2.《道路运输证》污损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向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换发申请，发证机关应当收回旧证，按原证件编号换发新证。
3.《道路运输证》灭失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并在所在地报刊刊登遗失声明，无报刊的在运管机构网站刊登遗失声明，发证机关予以补办新证、重新编号，在业户档案及车辆管理档案中注销原证件号码，登记新的号码。
4.道路运输经营者因违法行为被暂时保存道路运输证》的，车籍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得为其补办新的道路运输证》。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346955995]出租汽车车辆道路运输证遗失需要补发
五、申报材料
1.所在地报刊刊登遗失声明
2.经办人身份证明
3.车辆照片一张
4.行驶证
5.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遗失补办表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5.出租汽车更新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更新车辆的，应当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363432074]出租汽车经营者需更新车辆
五、申报材料
1.道路运输证申领登记表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4.从业人员的身份证明
5.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
6.机动车检测合格证明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6.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服务（出租车服务监督卡发放）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经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从业资格注册后，方可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3年。第十八条：申请从业资格注册或者延续注册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填写《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持其从业资格证及与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协议或者经营合同，到发证机关所在地的市、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注册。
2.《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并在显著位置放置服务质量监督卡；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997032515]持有本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五、申报材料
1.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
3.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5.近期免冠2寸蓝底照片。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7.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换发、补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十四章：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换发、补发(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损坏、污损，到原发证机关提出换发申请的，发证机关应当收回原证件，按原证件编号换发新证。(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在原发证机关所在地的报刊刊登遗失申明后，发证机关应补发新证，并重新编号。(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损坏、污损换证及遗失补证的，其证件有效期一律填写换、补证日期至原证件有效期截止日期。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659493262]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到期需换发、补发。
五、申报材料
1.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
2.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换发、补发申请表；
3.所在地的报刊刊登遗失申明。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市政务中心交通窗口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 予以办结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8.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依据《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3号）第二十条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定期到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资质认定证书、具备相应检验检测能力的机动车检验 检测机构，对道路运输车辆进行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第二十一条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自道路运输车辆首次取得道路运输证当月起，按照下列周期和频次进行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一）客车自首次经国家机动车登记主管部门注册登记不满60个月的，每12个月进行1次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超过60个月的，每6个月进行1次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二）其他道路运输车辆自首次经国家机动车登记主管 部门注册登记不满120个月的，每12个月进行1次检验检 测和技术等级评定；超过120个月的，每6个月进行1次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第二十二条客车、危货车的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应当委托车籍所在地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进行。货车的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第二十三条从事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业务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实施检验检测，出具机动车检验检测报告，并在报告中备注车辆技术等级。车籍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车辆技术等级在道路运输证上标明。道路运输车辆取得网上年度审验凭证的，本年度可免于在道路运输证上标明车辆技术等级。从事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业务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应当确保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并对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十四条从事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业务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上传检验检测数据和检验检测报告。
二、承办机构
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2053108366]道路客货运输车辆
五、申报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2.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9.客车客运标志牌遗失、损毁补（换）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六章第四节第五条第七款《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和班车客运标志牌遗失补办手续：1.《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和班车客运标志牌遗失的，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根据申请人提交的《道路班车客运标志牌证遗失、损坏补领申请表》、市级以上报刊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网站等公众媒体刊登遗失启事，经核实后，予以补办班车客运标志牌。2．在班车客运标志牌补办期间，发给临时客运标志牌。3．班车客运标志牌损坏的，交旧领新。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96333540]道路客货运输车辆
五、申报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2.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0.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和驾驶员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
2.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交运发〔2018〕58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等级为A级及以下的，由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主体核定；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A级的，由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核定；考核等级为AAAAA级、AAAA级、AAA级的，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定、公布，并将AAAA级、AAAAA级的核定结果报送交通运输部。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431368391]出租汽车企业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1.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2019修订）第三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和计分考核周期为12个月，从初次领取从业资格证件之日起计算。诚信考核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分别用AAA级、AA级、A级和B级表示。在考核周期内，累计计分超过规定的，诚信考核等级为B级。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每年的诚信考核和计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供公众查阅。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和计分考核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2.《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工作。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119969243]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五、申报材料
1.从业资格证；
2.驾驶证。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审核。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2.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评定结果公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第十五条：道路运输企业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的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档案，对道路运输企业报送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核实。发现不一致的，应要求企业进行说明或组织调查。核实结束后，应根据各项考核指标的初步结果进行打分，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行初评，并将各项考核指标数据和所得分数、初评结果上报地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道路运输企业所在地为设区市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核实，并对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行初评。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2000890010]取得道路运输企业经营权
五、申报材料
道路运输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有关资料文本。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3.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预警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3.预防与预警”中“3.1 预防预警机制”明确“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日常工作中，按照《交通运输综合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开展对气象、海洋、水利、国土等部门的预警信息以及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相关信息的搜集、接收、整理和风险分析工作，完善预防预警机制，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公路水运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情形，按照相关程序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防抗台风等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九个应急预案（2014年修订版）的通知（办安监字﹝2014﹞23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全文。
3.《关于印发改革后厅机关“1+5+1+X”内部运行机制（试行）的通知》中公益服务事项明确：发布省内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预警和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
4.贯彻上级领导指示发布预警。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714043417]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收集季节、气候信息，掌握社会、现场安全生产动态；
2.确定预警事项，发布预警信息；
3.特殊情况应急值守，接受信息反馈。
七、办理时限
主动服务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4.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动态信息发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皖交建〔2021〕198 号）第三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工程质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健全质量动态信息发布和质量问题预警机制。各参建单位应当配合完成各项数据的汇总统计工作。 
2.《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第29号）第三十六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工程质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健全质量动态信息发布和质量问题预警机制。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210381333]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定期汇总、分析施工过程中的抽检数据→评估总体质量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撰写质量分析报告→向社会发布质量分析报告。
七、办理时限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15.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公路路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交公路发〔2014〕106号）：将每年5月份确定为全国路政宣传月。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要大力开展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与解读工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交通运输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宣传严格执法、文明服务的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例，及时通报违纪违法问题查处情况，积极争取社会公众理解与支持，为进一步加强公路安全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214340705]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主动服务
七、办理时限
每年的5月份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2102503247]0557-7028240

16.城市公共汽车站点命名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城市公共汽车站点的命名应当指位明确、导向无误，一般以传统地名或者所在道路、标志性建筑物、公共设施、历史文化景点或者公共服务机构的名称命名，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确定。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588448718]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一般以传统地名或者所在道路、标志性建筑物、公共设施、历史文化景点或者公共服务机构的名称命名。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1923681596]0557-7028240

17.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交运发〔2018〕58号）第二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届满后30日内，持本人的从业资格证件到当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鼓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实施网上签注。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3）、《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4）计分，分数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驾驶员；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情况评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并提供查询服务。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421350184]出租汽车驾驶员
五、申报材料
[bookmark: _Toc1829306314]1、《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表》；
2、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材料。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850550898]0557-7028240

18.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信誉考核结果发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759161953]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bookmark: _Toc484057460]对新办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首次考核周期为经营许可之日至次年的12月31日。
五、申报材料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于每年的3月底前，根据本机构的质量信誉档案对上年度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总结，向所在地的县级或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考核，填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并如实报送有关材料。
六、服务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七、办理时限
每年6月30日前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602171090]0557-7028240

19.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发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第五条：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职责，负责具体实施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110777757]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bookmark: _Toc621359253]当年许可的维修企业，首次考核周期为经营许可之日至次年的12月31日。
五、申报材料
机动车维修企业于每年的3月底前，根据本机构的质量信誉档案对上年度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总结，向所在地的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考核，填报机动车维修企业申报材料。
六、服务流程
受理→审查→审核→办结
七、办理时限
每年6月30日前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812856607]0557-7028240

20.客运市场供求状况公布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三条：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公布客运市场供求状况。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县交通运输局网站进行公布。
七、办理时限
按月公布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134319757]0557-7028240

21.违法超限运输记录公众查询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六）推进管理公开：“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各级政府要根据各自的事权和职能，按照突出重点、依法有序、准确便民的原则，推动执法部门公开职责权限、执法依据、裁量基准、执法流程、执法结果、救济途径等，规范行政裁量，促进执法公平公正。”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2号）第五十条：“违法行为地或者车籍所在地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资料，对违法超限运输车辆依法给予处罚，并提供适当方式，供社会公众查询违法超限运输记录。”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164827571]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自主登录网站查询。
七、办理时限
常态化日常工作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bookmark: _Toc2058001353]0557-7028240

22.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投诉举报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建立服务质量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接受社会监督。乘客认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或者驾驶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或者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投诉，并提供出租汽车车牌号码、乘车发票、起止地点、本人联系方式及真实姓名等有关证据和材料。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595827607]对出租汽车服务不满意，需要投诉的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接听工作：由话务人员全天候接听群众诉求。
2.受理工作：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关于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的信息咨询、意见建议、投诉举报。
3.办理工作：各承办单位在规定服务时限内完成相关工单的办理工作。。
七、办理时限
信息咨询类3个工作日办结。
意见建议类5个工作日办结。
投诉举报类15个工作日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3.公共汽车乘客投诉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运营服务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乘客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企业、驾驶员和乘务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十日内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情况答复投诉人。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2076048477]对公共汽车服务不满意，需要投诉的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接听工作：由话务人员全天候接听群众诉求。
2.受理工作：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关于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的信息咨询、意见建议、投诉举报。
3.办理工作：各承办单位在规定服务时限内完成相关工单的办理工作。
七、办理时限
信息咨询类3个工作日办结。
意见建议类5个工作日办结。
投诉举报类15个工作日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4. 农村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皖交建〔2021〕198 号）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缺陷、质量事故和影响工程质量的行为，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举报或者投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公正地处理投诉和举报事宜，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或举报人。
2.《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如实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举报、投诉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                               
3.《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6年第6号）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实行工程质量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路建设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检举和投诉。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0年第279号) 第五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08397433]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接听工作：由话务人员全天候接听群众诉求。
2.受理工作：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关于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的信息咨询、意见建议、投诉举报。
3.办理工作：各承办单位在规定服务时限内完成相关工单的办理工作。。
七、办理时限
信息咨询类3个工作日办结。
意见建议类5个工作日办结。
投诉举报类15个工作日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5.农村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和投诉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第三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如实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举报、投诉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                               
2.《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6年第6号）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实行工程质量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路建设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检举和投诉。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0年第279号) 第五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467859814]发现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公布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受理有关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投诉举报；
2.在接到举报和投诉后，承办机构监督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3.承办机构监督人员在核实相关情况后，将所调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对举报、投诉人进行反馈。
七、办理时限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6.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服务单位变更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变更服务单位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8551424]持有本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服务证
五、申报材料
1.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2.原单位终止合同或协议；
3.原单位服务监督卡；
4.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
5.新出租汽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或者经营合同。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7.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的公路、桥梁、隧道公告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进行检测和评定，保证其技术状态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对经检测发现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要求的，应当进行维修，及时向社会公告，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检测
2.评定
3.公告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8.设置公路交通标志并公告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查，并制作巡查记录；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措施修复。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进行检测和评定，保证其技术状态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对经检测发现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要求的，应当进行维修，及时向社会公告，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县公路中心对辖区内公路进行定期巡查，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定期对桥梁进行检测的，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措施修复，修复完成立即开放交通。施工周期长的，在广播等媒体发公告。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29.参建单位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签发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第二十四条：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由质量监督机构依据竣工验收结论，按照交通部规定的格式对各参建单位签发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244990142]项目竣工验收后，参建单位可申请工作综合评价
五、申报材料
竣工验收报告。
六、服务流程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竣工验收结论，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格式对各参建单位签发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后当场送达或邮寄送达。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0.清理公路遗洒物、障碍物或污染物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公路上行驶车辆的装载物掉落、遗洒或者飘散的，车辆驾驶人、押运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处理；无法处理的，应当在掉落、遗洒或者飘散物来车方向适当距离外设置警示标志，并迅速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其他人员发现公路上有影响交通安全的障碍物的，也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改正车辆装载物掉落、遗洒、飘散等违法行为；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及时清除掉落、遗洒、飘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国道、省道干线公路洒水、保洁，为公众出行提供便民服务。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当事人口头或电话向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报告。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1.提供车辆超载卸载货物堆场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二十条：超限超载货运车辆需要固定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公路稽查站协助卸载或者保管货物的，承运人应当支付必要的劳务或者保管费用。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504294087]需要协助卸载或者保管货物的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申请→提供
七、办理时限
现场办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2.交通工程施工环境协调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三定”规定。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453844584]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接到在交通工程施工需要组织协调施工环境的信息，核实情况，报告上级，联系组织协调当地政府及地方交通、公路等多方因素，做好交通工程施工环境协调。
七、办理时限
常态化开展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3.春运、十一黄金周和传统节假日旅客运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三定”规定。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693182316]春运、十一黄金周和传统节假日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接到在春运、十一黄金周和传统节假日旅客运需要组织协调综合运输的信息，核实情况，报告上级，联系协调当事人、运力等多方因素，组织协调综合运输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4.提供交通运输行业政策法规宣传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三定”规定。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861852105]年度“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方案部署和企业群众实际需要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接到上级“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方案，组织协调开展交通运输行业政策法规宣传活动。
七、办理时限
每年12月4日为宣传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5.公路养护作业封闭、占用公路公告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公路养护作业需要封闭公路的，或者占用半幅公路进行作业，作业路段长度在2公里以上，并且作业期限超过30日的，除紧急情况外，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开始之日前5日向社会公告，明确绕行路线，并在绕行处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应当修建临时道路。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施工准备前期，施工路段两端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安全标志。需要车辆绕行的，在绕行路口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按照要求修建临时道路，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周期长的，在广播等媒体发公告。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6.客运车辆更新或新增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六章 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 三、客运车辆异动。（一）更新或新增客运车辆
1．在经营期限内，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申请更新、新增客运车辆的，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道路客运经营者提交的车辆更新或车辆调换方案等材料，考虑车辆技术状况、座位数量、类型等级等因素，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的决定。
2．更新的客运车辆与原车辆技术类型、等级相当，或者比原车辆技术类型、等级更高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准予更新，并配发《道路运输证》。
3．更新的客运车辆比原车辆技术等级、类型等级低的，应当不予更新。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880403529]在经营期限内的客运企业
五、申报材料
1.安徽省道路运输车辆转籍、变更登记表；
2.申请报告；
3.经办人身份证件；
4.授权委托书；
5.客运线路标志牌；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7.企业法人身份证明；
8.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证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7.客运车辆退出市场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六章 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 三、客运车辆异动。（二）客运车辆退出市场对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或经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客运车辆，以及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拟不再从事客运经营的车辆，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收回《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等，并存档；无法收回的，应及时通过其网站等途径予以公布，宣布作废。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352923639]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安徽省道路运输车辆转籍、变更登记表；
2.客运线路标志牌；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4.企业法人身份证明。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8.客运车辆转籍或过户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六章 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 三、客运车辆异动。（三）转籍或过户客运车辆客运车辆转籍、过户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要求将客运车辆转籍、过户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收回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向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出具客运车辆转籍、过户证明，并将车辆变动情况登记在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的车辆档案中。
3．客运车辆转籍、过户的，属不同管辖区域的，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转入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移交车辆档案。
4．客运车辆转籍、过户后，拟继续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客运车辆的新所有人应当凭客运车辆转籍、过户证明和车辆档案，向转入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重新申请。符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尽快为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
5．客运车辆转籍、过户后，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视为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309501210]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安徽省道路运输车辆转籍、变更登记表；
2.车辆档案；
3.客运车辆转籍、过户证明；
4.申请报告；
5.客运线路标志牌；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7.企业法人身份证明；
8.经办人身份证件；
9.授权委托书；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证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39.客运车辆报停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第六章 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节 三、客运车辆异动。（四）客运车辆报停
1.客运车辆报停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需持拟报停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到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报停手续，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暂时收回《道路运输证》。
2.客运车辆报停后拟恢复运营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领回《道路运输证》。
3.无正当理由客运车辆连续报停不得超过180天。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229372889]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安徽省道路运输车辆转籍、变更登记表；
2.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证书；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5.企业法人身份证明；
6.经办人身份证件；
7.授权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0.道路货运车辆转籍、过户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
第三章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二节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管理，三、货运车辆异动，(三)转籍或过户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转籍、过户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要求将货运车辆转籍、过户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向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出具货运车辆转籍、过户证明，收回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并将车辆变动情况登记在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车辆管理档案中。3.货运车辆转籍、过户，属不同管辖区域的，原发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车辆转入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移交车辆管理档案。4.货运车辆转籍、过户后，拟继续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货运车辆的新所有人应当凭货运车辆转籍、过户证明和车辆档案，向转入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重新申请。符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尽快为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5.货运车辆转籍、过户后，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视为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营运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车辆转籍过户申请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明确被委托人姓名和办理事项的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1.道路货运车辆报停及恢复营运办事指南

1、 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
第三章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二节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管理，三、货运车辆异动，(四)货运车辆报停
1．货运车辆拟报停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需持拟报停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车辆报停手续，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暂时收回《道路运输证》。
2．货运车辆报停后拟恢复运营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领回《道路运输证》。
2、 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368541607]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车辆转籍过户申请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明确被委托人姓名和办理事项的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2.道路货运车辆退出营运办事指南

1、 办理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
第三章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二节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管理，三、货运车辆异动，（五）货运车辆被终止经营 1.对到报废期车辆或经检测不合格不能继续从事营运的车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注销其《道路运输证》并在媒体公告。
2.道路运输经营者因严重违章,按照有关规定须吊销其《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吊销，并在媒体公告。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381265634]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车辆转籍过户申请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明确被委托人姓名和办理事项的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窗口或者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泗县递交申请；
2.受理：窗口确认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3.审查：审核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4.审批：决定是否审批办理；
5.办结：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3.公路工程招投标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第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
二、承办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招标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备案表
六、服务流程
招标人应当按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将资格预审文件及其澄清、修改，招标文件及其澄清、修改报相应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七、办理时限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4.包车客运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3号）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十二条（一）从事一类、二类、三类客运班线经营者或者包车客运经营的，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bookmark: _Toc1171098577]在有效的经营期限内，正常运营的车辆
五、申报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2包车合同
3车辆技术检验合格证
六、服务流程
在包车客运信息管理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5.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终止经营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4号）第十八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等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原办理备案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机动车维修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30日告知原备案机构。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已合法备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五、申报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2备案表
六、服务流程
在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6.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名称、地址等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第12号)第十九条：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扩大经营范围的，按本章有关许可规定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名称、地址等，应当向作出原许可决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货运站名称、经营场所等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原办理备案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者
五、申报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普通货物经验许可证
2 信息变更表
六、服务流程
在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7.客运站经营者设立停靠点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8号）第七十三条：鼓励客运站经营者在客运站所在城市市区、县城城区的客运班线主要途径地点设立停靠点，提供售检票、行李物品安全检查和营运客车停靠服务。客运站经营者设立停靠点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备案，并在停靠点显著位置公示客运站《道路经营许可证》等信息。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客运站经营者
五、申报材料
1客运站道路经营许可证
2 备案表
六、服务流程
在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8.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2022年第752号）第三十九条：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2号)第九条：从事货运站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最迟不晚于开始货运站经营活动的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并提供以下材料，保证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一）《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备案表》；（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三）经营货运站的土地、房屋的合法证明；（四）货运站竣工验收证明（五）与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专业证书（六）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货物运输站经营者
五、申报材料
1货物运输站道路经营许可证
2 备案表
六、服务流程
在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49.公路工程安全生产先进技术推广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第六条：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八）组织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安全办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技术推广人员
五、申报材料
1先进技术推广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在系统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50.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补助发放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关于为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发放工龄补助的实施方案》（皖交人教〔2014〕75号）：人员身份和工龄的认定程序：（一）个人向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供能证明个人身份、工作经历的相关原始材料。（二）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初审核实，初审结果在乡镇、原工作单位进行不少于1周的公示。（三）审核后的发放名单报设区的市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并报省交通运输、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备案。（四）发放办法：符合条件人员的工龄补助由所在县（市、区）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代发。
2.《安徽省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和工龄认定及补助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皖交人教〔2014〕78号）第十一条：个人申请。县认定工作小组采取公告等多种形式，将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工龄认定政策及工作流程，告知辖区内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向户籍所在地县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能证明其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工龄的原始材料。第十二条：受理登记。县认定工作小组受理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一人一卷，建立档案。第十三条：初审公示。县认定工作小组应集中收集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的原始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复印和立卷入档，并结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逐人进行初审。对卷宗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认定工作小组要及时予以初审通过；对卷宗材料不齐全的，认定工作小组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取证与核实。对不符合认定范围和条件的，要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做好解释工作。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
五、申报材料
1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在中心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51.公共汽车客运线网优化服务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八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和城乡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组织客流量调查和客运线路普查，优化公共汽车线网，合理调整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站点和运营时间。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事业发展中心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公共汽车客运站
五、申报材料
1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在中心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52.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交运规〔2022〕2号）第二十三条：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届满后30日内，持本人的从业资格证件到当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签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鼓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实施网上签注。
第二十四条：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3）、《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4）计分，分数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驾驶员；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情况评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并提供查询服务。
二、承办机构
泗县交通运输局事业发展中心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申请条件
出租汽车
五、申报材料
1信誉考核等级表
2从业资格证
六、服务流程
在中心提出申请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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